
为了规范海南阳光医学健康创新基金会 (以下简称“本基金

会”) 信息公开行为，保护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增强管理透

明度，提高社会公信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

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海南阳光医学健康创新基金会章程》

，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公开各项管理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

以公开透明方式接受全社会对本基金会信息公开的监督。

本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原则。在理

事会的领导下，由秘书处统筹信息公开事宜。

本制度所称信息，包括本基金会主体信息、管理信息和业务

活动信息等，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需要公开的

信息。

本基金会应遵循以下公开原则：

( 一)、真实性原则：本基金会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

信息公开义务；



(二)、准确性原则：对信息资料所述内容和数据在各渠道公布的

准确性、一致性；

(三)、完整性原则：所公开信息完整，无重大遗漏；

(四)、及时性原则：所公开信息按规定，及时在民政部门提供的

统一的信息平台 (以下简称：统一信息平台) 上予以公布；

(五)、便捷性原则：公开的方式要保障捐赠人、公众及有关单位

能方便、快捷查阅并获取；

(六)、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对捐赠人和受助人不愿公开的相关

信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公开信息的内容，文本的字号、字体等，各部门要严格把关，

统一规范。

本基金会应当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在统一信息平台上向社

会公开以下信息：

(一) 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成

立时间、机构宗旨、业务范围、办公地址和工作电话等)、年检情况、

评估结果、联系方式等；

(二) 本基金会的年度工作报告。按照统一的格式要求，在规定的

时间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公布年度工作报告的全文和摘要；经审计后的

财务会计报告；

(三) 本基金会的工作动态，包括：对外合作、业务活动、公益项

目开展、公益活动等相关情况；

(四) 接受捐赠信息，包括：接受捐赠款物时间、捐赠来源、接受



捐赠款物性质 (定向捐赠或非定向捐赠)、接受捐赠款物内容 (捐赠类

型、捐赠数额)，以及是否开具捐赠收据等；

(五) 捐赠款物使用信息，包括：受益对象、受益地区、捐赠款物

拨付和使用的时间和数额、捐赠活动和项目成本、捐助效果 (图片、数

字、文字说明) 等。在捐赠款物使用过程中计划有调整的，要及时公布

调整后的计划；

(六) 慈善信托有关情况；

(七) 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

行为等情况；

(八) 慈善项目有关情况；

(九) 本基金会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信息。

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根据规定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

年度的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会计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后 30

日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公示全文和摘要。

年度财务信息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于次年 1 月 1 日起 5 个月内 (即 5 月 31

日前) 对外公开，或按登记管理机关的要求公开。未经审计的财务会计

报告不得公开。

日常性捐助信息，应在收到捐赠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公开捐赠

款物接受信息；重大事件专项信息，应在收到捐赠后的 72 小时内公开

捐赠款物接受信息，或按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要求的时限和要求公



开。对于银行汇款等方式的捐款信息，应当在结账后及时核对和公开，

不能满足上述公开时限的应予以说明。

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信息，应采取动态方式及时公开，一

般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 30 天内向社会公开，并视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公

开后续信息。项目运行周期大于六个月的，信息公开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三个月，以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捐赠款物使用进展信息。所有

项目应当在项目结束后进行全面公开。

本基金会在设立慈善项目时，应在统一信息平台公开该慈

善项目的名称和内容，慈善项目结束的，应公开有关情况。为慈善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还应当公开相关募捐活动的名称。

本基金会在慈善项目终止后三个月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向

社会公开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实施地域、

受益人群、收入来源、项目的支出情况，项目终止后有剩余财产的还应

当公开剩余财产的处理情况。

本基金会重大资产变动、重大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应当在 30 日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所有上传公开平台前的信息文字 (图片、数字、视频) 均

由本基金会理事长审核，由信息专管员统一发布。未经审核的信息，任

何人无权上传。

信息公开渠道主要为本基金会官方网站 ，同时也采取多种

方式配合实施，包括：机构刊物、大众媒体 (电视、报纸、电台、杂志

等)、现场公开 (如新闻发布会等)、专项基金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可

行方式。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

程的规定办理。

本制度自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